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船
海
上
旅
行
 
最
舒
適
 

. 

本
公
司
竭
誠
爲
僑
胞
服
撈
一
。
備
有
華
t.客
輪
常
川
駐
1-1 

.來
往
舊
金
山
，
香
港
及
遠
東
各
埠
。
船
上
分
設
顕
加
Mu. 

等
位
及
經
濟
位
。
房
位
舒
適
。
餚
饌
豐
富
。
招
呼 

過
N

O,.
如
蒙 
靈
顧
。
請
囱
名
旅
行
鼾
筱
冷
戍
胆
拿•C 

F
址
函
翻
。
無
任
歡
迎
。 

大
皿
心 

:

茲
將
昂
近
船
期
列
后 

Y  

EA 

總
帽
船
名
由
三
藩
市
開
由
香
港
盟 
到
三
藩
市
總

PAN
0UV 

威
歓
鼠
七
月
~
口
七
月

：h

三
八
月
九
日
C

OM
NC 

克
利
夫
蘭 
七
月
十
五 
八
月
六
日
八
月lb

二一f
c

VA 

威
爾
遜
八
月
十
二
九
月
三
H

九
月
二
十
理
ON
ST.

声
利
夫
蘭 
八
月
廿
六 

九
8
十
七
十
月
四
日
N

UN 

經
濟
位
分
統
房
，
八
人
，
四
人
，
兩
人
房
由
二
一
藩
均
0U0M 

市
电
香
港
票
價
由
叁
百
五
十
七
元
起
。
每
客
行
李
安

438 

免
費
君
百
五
1
磅
。
船
期
日
目
表
印
便
備
索
。

以
上
一
輪
毎
抵
三
藩
市
照
例
上
午
八
時
泊
五 
-P號
號

e

stf  

w

 
國
的
市
打
廚
刀
。
偉 

are
Eac
®
 ̂

裁
縫
釵
剪
。
英
國 

•
R
e
I
X
L

刀
仔
。
法
國 

ard
St 
九

83對
刀
等
利
器
。S

 

Ha 
*

ec0

齊
備
。
價
平
直
美
。 

adew
uv湧
僑
胞
为
顧
。
額
外
歉 

足
"

覆
亜
。

W
 

一.
開
殯
館
腐
胞
注
意. 

23V
I
I
'.5
常
有
各
嶽
解
碗
玻 

管
璃
船
。
虐
刀
，
义
， 

Mi 

上
彎
厨
房
用
具
等
發
行
」 

無
奴
杼
人
參
刀
樣
太
多

神 
目
錄~ 

1

不
黄
一

歸
元
杞
菊
酒
 

著
名
佳
釀

鳥
豆
滋
腎
酒

j  

中
外
獲
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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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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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行
專
辦
各
國   

Sil 

勲
名
製
造
廠
利
器
。
如. 

譯
「
戯
國
双
抒
人
謬a
廚 

It

刃
肉
刀
。
樹
仔 @
剃 

滤.
刀
欽
剪
刀
刀
仔
。
美

詒
厥
齋
酒
 

茸
固
本
酒
 

味
靑
梅
酒
 

書
三
蒸
面

再
重
來

香
加
皮
酒
 

雪
花
枚
酒
一
 

原
庄
糯
米
酒

一 
生 

由
雲
 

^
^
,

。
海

通

筋

會

！
 

毋
往
東
方
，
都
朗
 

過

紐

削

，
參
觀
萬
 

覽
 W

orlds

 Fair

在
墨
西
哥
，
返

雲

埠

。 

到
各
埠
時
自
由
逗
留

程
機
票
段
一
一
百
廿
四
元

儘
胞
欲
旅
行
及
參
觀
紐
約
博
覽
及
遊
墨
國
者 

請
到
本
社
洽
商

1

新

 

到
 

金

颦

五

安

罐

頭

枇

杷

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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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請

用

透

明

塑

挚

.

質
仁
 

，
保

、護

社

會

保

險

証

件

 

加
國
中
央
政
府
，
現
已
開
始 8
給
社
會
保
險
叢
證
件
，
以
代
替
失
業
保
險
號
數 

。
而
此
種
雑
號
數
證
件
，
應
須
永
久
保
存
。
保
存
辭
法
，
最
好
用
透
明
塑
造
膠
質 

，
(

PLAST-C )
將
兩
面
封
固
，
可
免
超
羯
紋
或
摺
角
，
撕
裂
不
易
，
潮
爆
難
侵
， 

永
久
鮮
明
，9

本
報
置
有
此
等
機
具? ̂

华
保
凌
各
種
重
要
文
件
。
如
欲
用
此
辦
法
，
請
先
簽
名 

證
件
上C

廿
分
鐘
內
，
原
物
立
即
交
没
，
今
塚
利
便
僑
界
超
見
，
每
張
减
收
三
毛 

五
，
一
一
喂
五
毛
。(
外
輝
僑
界
，
睛
將3$

連
證
件
付
來
，
即
日
可
以
製
妥
付
囘
。)

本
報
營
業
部
霄

&

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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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

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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豆
每
包
廿
元
 

波
蘿
 
二
兀
五
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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催

 

百
磅
美
 

五
安
星
 

島
大
肉
一
 

磅
龍
皇

^

II

國
鮑
魚

每
罐
壹
元
a
 

十
硬
幼
鹽
 

每
包
壹
元
 
一 

十
磅
粗
鹽
 

每
包
壹
元
二

g

一
覇
亞
旅
融 
華 8
適
中 

一
出
入
利
便 
房
舍
通
事 

一
床
嫌
淸
潔 
煖
氣
熱
水 

一
日
夜
供
應 
招
呼
週
勤

備
胞
一

格
外
歡
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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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但
推
測
鮑
之
家
人
收
伊
時
，
飽
可
能
遇 

害
，
如
果
屬
實
的
話
，
兇
手
可
能
不
是
謀
財 

，
如
鮑
鹿
遇
殺
害
之
目
的
不
季
爲
財
亦
非
因 

色
，
原
因
何
在
，
則
非
要
待
當
自
捉
到
兇
手 

時
，
不
得 
to知
。

據
悉 : 
該
勒
索
信
之
字
跡
，
十
分
庸
劣 

，
似
是
小
孩
子
所
寫,
同
時
，
有
人
掐
測
， 

可
能
是
疑
兇
執
一 
小
童
之
手
所
寫
亦
未
可
知 

於
接
信
后
之
稍
後
時
間
，
鮑
之
家
人
曾 

接
獲
- 
電
話
，
該
電
話
是
男
子
聲
音
，
當
時 

該
男
子
在
電
話
稱
：
其
子
已
將
鮑
先
生
殺
死 

據
聞
，
疑
兇
於
殺
死
鮑
氏
後
，
即
處
囘 

-
其
父
之
家
中
，
幷
向
家
人
謂
，
已
將
鮑
氏
殺 

一 死
，
幷
擬
於
厅
兇
後
逃
走
，
但
恐
連
累
家
人 

-
，
故
未
有
出
走
，
後
來
1
想
去W
署
自
首
， 

一
但
亦
未
往
，
結
果
，
放
F
百
餘
元
之
後
，
便

離
家
而
去
，
其
父
乃
將
鰹
過
補
形
，
用
電 

向
飽
之
家
人
轉
吿
云
云
。

▲
何
子
炎
父
亦
送
花
圈 

又
訊
：
碎
屍
案
死
者
鮑®
 連
遺
已
於
一 

十
一
午
十
二
時
四
十
五
分
在
香
簷
儀
館 

農
，
卜
葬
柴
灣
華
人
永
遠
墳
塲
，
此
传
商

話界

名
人
從
此
入
土
爲
我
。

是 M
九
蒔
許
、，
鮑
紫
宋
玉
淸
，
由
兩
子 

陪
同
抵
達
殯
儀
館
，
宋
玉
淸
極
爲
悲
傷
，
頻 

-
以
手
巾
揩
淚
，
幾
吿
暈
厥
，
是
晨
到
場
致
祭 

者
，
包
括
港
澳
名
人
及*
圈
中
人
，
計
有
銀 

行
界
巨
子
何
添
，
郭
貿
，
何
善
衡
，
馬
錦
燦 

-
，
黃
藻
華
，
騎
師
蔡
克
文
，
方
華
灼
等
數
白

人
。(
未
完
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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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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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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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
味
烹 

te 

地
方
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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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
呼
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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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56 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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渡
時
應
命

僑
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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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
外
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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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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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一
注
苗
段
一

二

襄

除

昆

洽

鷺

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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亦
極
表
外
滿
。

陳
君
曾
覓
具
叔
理
論
，
其
叔
則
謂
，
其 

係
以
樓
宇
及
財
童
相
保
彼
作
放
者
，
覚
止
値 

三
千
元
？
何
陳
君
指
明
當
日
乃
係
現
毀
保
五 

百
元
，
並
非
以
其
財
產
作
相
保
，
其
叔
始
無 

辞
以
對
。
僅
謂
俟
其
返
抵
香
港
後
再
行
逐
漸 

寄
還
。據

陳
君
稱
：
在
細
两
年
半
來
之
工
作
，

僅
積
聚
得
三
 

四
千
元
，
今 

即
因
被
撥
而
 

被
騙
三
千
元
 

以
r
(
除
上
 

述
較
火
之
虫

口
蘭

51

I

筆
外
，
據
云
冏
有
其
他
零
星
之
星)
，
現
離 

美
在
即
，
身
上
只
三
敝
百
元
，
實
不
知
如
何 

是
好
，
復
因
時
間
匆
促
，
亦
不
及
再
向
公
所 

父
老
請
求
主
持
公
道
，
官
卜
不
勝
悽
惻
。 

"
碎BSW

眞
相
査
明
 

鮑
觀
達
遇
害
昨
出
殯
 

鮑
氏
初？3

身
時
，
家
甚
貧
，
後
靠
自
己 

之
努
力
，
成
家
立
業
，
現
在
港
多
敷
經
管
按 

揭
及
金
銀
業
務
，
或
收
息
收
租
等
，
所
經
營 

之
生
意
，-
向
以
愼
重
崑
主
，
從
小
胃
風
險 

投
機
，
所
住
之
樓
宇
，
亦
是
其
自
置
物
業
。 

飽
氏
是
苦
學
生
出
身
，
早
年
考
得
官
費 

畢
業
抬
港
大
欠
科
，
其
妻
宋
玉
清
亦
是
國
內 

之
大
學
生
，
鮑
氏
早
期"
大
陸
經
商
，
經
營 

徳
豐
出
入
口
行
，
一
九
四
八
年
來
港
後
，
一 

直
經
營
榮
利
祥
記
有
限
公
司
，
爲
咳
公
司
之 

經
理
，
及
風
行
汽
車
有
限
公
司
之
董
事
長
。 

鮑
氏
遺
一
妻
兩
子
IfR女
，
長
子
永
冨
， 

在
港
大
習
醫
，
次
子
永
耀
，
亦
已
長
大
成
人 

，
兩
女
名
美
嫻
，
美
儀
。

擄
殯
儀
館
方
面
傳
出
，
消
息
網
：
鮑
氏 

此
次
所
用
之
喪
費
，
盤
約
六
千
元
，
死
者
之 

靈
柩
，
是
援
用
西
式
者
，
約
値
六
千
餘
元
。 

據
熟
識
死
者
一 
口
姓
何
人
士
胡
本
月
六 

日
(
星
期
二
)
上
午
，
鮑
與
妻
「
飮
茶
」
後 

，
其
妻
與
一 
位
外
籍
小
姐
到
外
間
購
物
，
鮑 

自
行
他
去
，
幷
相
約
3
同
日
下
午
再
「
飮
下 

午
茶
」
， 

03下
午
四
時
許
，
其
妻
致
電
鮑
之 

钢
公
室
找
鮑
時
，
據
證
祗
見
電
話
鈴
响
，
無 

人
接
聘
，
因
此
，
推
測
鮑
可
能
自
此
時
起
已 

失
踪
跡
。

至
八
日(
星
期
四
)
鮑
之
家
人
收
到
一 

封
信
，
該
信
之
內
容
，
大
致
是
寫
：
倘
金
五 

萬
元
，
於
十
五
R
前
交
至5g

上
/
電
梯
口
， 

否
則
飽
翁
無
命
，
储
末
，/
署
名
是
「
黃
龍
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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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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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
 
鮭

篇

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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舖
屋
內
外
油
漆
。裝
修
。裱
紙
。土
庫
執
漏 

下
午
四
時
雑 

日
間 

賃
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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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

本
店
創
設
 

十
 

餘
年
經
驗
豐
富

錢
克
己

箧周
到
遠
近
聞
名
 

華
友
光
顧
極
表
 

普

如
有
接
洽
 

,講
問
李
榮

特
聘
華
人
經
理
李
顯
榮 

電
話
：

254,2821
253,9781

6
1
r

1̂1̂
 n
»

3

S
1
®
8
8
8
8
8
8
8
X
V
8
8
8
8
8
D
_
8
8

1
8

講
起
錢
骨
肉
無
親
如
此
社
會
令
人
討
厭

1m

一

船

袱

妬

(
紐
約
通
訊
)
住
K
華
埠
擺
也
街
六
十
一
一
號
篤
親
公
所
樓
匕
之
陳
君 
業
海
員
，
逃
船 

留
美
已
二
年
半
，
去
年
被
捕
，
取
保
後
，
終
不
免
被
解
撥
，
已
於
昨
十
六
日
離
美
，
據
其
在 

雜
美
前
陳
述
，
因
該
案
而
被
其
叔
驕
去
三
千
餘
兀
之
多
，
誠
有
寃
而
無
路
訴
0

居
留

據
陳
君
稱
，彼
家
住
香
港
，
一
九
六
三
年
工
作
於
某
船
抵
紐
之
時
，
即
逃
一

，
不
幸
於
去
年
六
月
，
険
M
約
移
民
局
逮
捕
，
彼
因
不
諳
英
語
，
乃
請
其
在
長
島
開
餐
館
之 

胞
叔
，
覚
律
帥
担
保
，
其
叔
代
覓
華
埠
某
華
人
律
師
，
費
用
僅
一
百
五4 -
元
，
但
却
向
彼
W
 

爲
三
百
元
，
此
季
樹
無
關
重
要
，
但
最
嚴
重
一
者
，
爲
取
保
之
時
，
僅
爲
現
欵
保
五
百
元
，
其 

叔
却
個
爲
三
千
元
，
計
共
多
索
二
千
五
百
元
之
巨
。

及
于
最
近
，
陳
君
被
移
民
局
判
决
遣
撥
，
定
十
六
日
離
舆
國,
向
承
辦
本
案
之
各
方
面 

詢
及
，
始
發
覺
此
項
情
形
，
該
律
師
一
所
取
者
僅
一
百
五
十
元
，
竟
被
人
假
冒

08 
一
一
百
元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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